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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江苏形成了完备的实体经济体系，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提升了国际竞争

力。在金融发展超前化与过度化、实体经济收益率增长乏力、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层面错配等因素影响下，

江苏实现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服务若仅着眼于如何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筹集

和配置资金，虽能应对实体经济资金短期约束问题，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构建高质量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体系，需要突破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局限，实现金融资源供给与实体经济企业需求的对接，

疏通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环节效率，实现金融服务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有

效契合。

突破金融资源配置制度障碍

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体系发挥作用，最为基础的是坚持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决定性地位，建立有序

合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明晰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制度体系，突破制约金融资源配置的各种制度障碍。

确定政府作用边界。政府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供给主体，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

金融风险底线，明确政府在金融机构监督监管、金融资源流向引导方式等方面的作用界限，科学合理利用

政府行政资源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企业，避免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越位”。同时，政府要以金

融发展环境的营造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整顿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完善金融

市场主体监管和风险处置机制，避免在促进政府、金融机构、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方面“缺位”。

建设金融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金融业稳定发展的基础要件，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条件。完

善企业信贷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开展信用评估创造便利条件，降低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大力度推进企业征信，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信用服务体系，形成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开放共享的

政府征信系统、健全完善的担保评估系统共同构建的信用监管网络。

健全金融税收政策。从税收政策内容与纳税主体衔接的方向积极落实金融税收政策，以优惠政策引导

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实体经济企业信用贷款，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税收优惠长

效机制，积极向金融机构宣传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持续跟踪贷款流向，确保资金流向实体企业并

运用到企业经营生产领域。

构建金融服务多元供给体系

由于产业门类、发展周期、生产规模、所有制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实体经济企业产生了多样性异质

性金融服务需求，要有效满足金融服务的合理需求，需要构建金融服务多元供给体系，促进商业银行与其

他金融机构、直接融资方式与间接融资方式的有机结合。

深化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改革。深化银行主导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改革，充分发挥大型金融机构的服务



供给主导作用，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设立实体经济企业信贷专营机构，积极促进实体经济企业运用

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改变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的不合理融资服务体系，帮助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

定向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等方式实施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保持非信贷融资合理适度发展。把握和控制好治理整顿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影子融资”的节奏和

力度，确保不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在“堵偏门”，即对不规范、有潜在风险隐患（通道业务、监管

套利、资金空转、高杠杆等）的非信贷融资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也要“开正门”，对那些真正能满足实

体经济融资需求、规范合理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予以鼓励和支持，促其平稳增长，发挥对银行信贷融

资的补充作用。

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方式。创新资金支持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和引导作用，建立贷款风险资金

池，通过风险补偿、以奖代补、贴息等方式，对小微企业贷款，特别是动产质押贷、信用贷、首贷等给予

一定比例补偿，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实际不良率，调动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信贷积极性。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约束

缓解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可以从融资规模、供给渠道和融资成本三个方面着手。

强化实体经济融资规模支持。整合融资资源，创新融资路径，丰富融资方式，为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提

供支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效应，鼓励商业银行采取小微信贷差别化管理、抵押品创新等多种方式提

供贷款支持。针对中小微实体企业，推广循环贷款、年审制贷款、预授信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以借贷续

贷转贷新方式增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适度扩大对中小微实体企业授信规模。

拓宽有效融资供给渠道。融资供给渠道的顺畅是实体经济企业资金链的重要保障。结合现阶段江苏实

体经济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的特点，深化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对接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联通作

用，以重大投资项目、重点产业发展等为依托开展经常性的企业、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项目推介洽谈

会，扩大实体经济企业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知晓度，帮助企业争取低成本长期资金。针对一些实体经

济行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挤占正常融资供给资源的情况，使得正常融资供给渠道偏离具有实际需求的企

业，应加大“僵尸企业”“虚置企业”等企业的清理工作，利用产业政策、定向扶持等方式确定融资需求

的重点领域与产业方向，引导金融机构向有实际融资需求的领域流动。

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要求，督促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利率

政策，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融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规则在风险可控、盈利持续的前提下，根据实

体经济企业规模、生产经营、发展前景等因素，合理稳妥地确定贷款利率，建立合理的企业信贷风险定价

机制。特别是鼓励金融机构围绕江苏发展战略，改进实体经济企业借贷流程，对参与“一带一路”、长三

角一体化、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发展战略的实体经济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并降低其融资成本。

补齐金融市场体系内在短板

金融市场体系是实体经济获取金融服务的基本场所，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环节，应针对金融

市场体系短板，大力度发展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市场体系。

培育本土金融控股集团。将区域内、产业内的资金有效整合，发挥股权投资龙头企业引领作用，鼓励

大型金融机构组建本土金融控股集团，通过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充分发挥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效用。稳妥



推动本土金融控股集团规范发展，将各类金融主体有效串联，为实体经济企业打通融资的各个环节。疏通

在金融体系各层次间移动的通道，解决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企业之间的资金供求不匹配、信息不对称问题，

提升资金供求匹配程度和配置效率。

健全多层次区域性资本市场。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在新三板、票据市场直接融资，加大对在新三板成功

挂牌的企业奖励力度。加快票据市场建设，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鼓励发行中小微企业债权基金，以及开展

集合债券、集合票据和集合信托等票据业务。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及其他社会资金直接对接

中小微企业，设立若干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公司，由创业投资公司向银行借款，再以资本金方式向成长型中

小企业注资，引导创投公司缩短资金链条、简化交易结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此外，积极培育私募股权

投资市场，鼓励有条件地区开展各类私募基金集聚区建设。


